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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100        股票简称：同方股份        编号：临 2008-018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度配股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同方股份”)2007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 2007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配股方案，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08 年第 41 次会议审核通过，并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8]626 号文核准。 

 

2、本次配股简称：同方配股；代码：700100；配股价格：16 元/股。 

 

3、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08 年 5 月 16 日～2008 年 5 月 22 日，提醒广大投

资者注意申购时间。 

 

4、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停牌，2008 年 5 月 23 日网上资金结算，网下验

资，继续停牌，2008 年 5 月 26 日将公告配股结果，并复牌交易。 

 

5、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交易所的时间安排确定，将另行公

告。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1.00 元。 

 

3、配股比例及数量：以同方股份截至 2007 年 9 月 30 日总股本 628,612,295 股

为基数，每 10 股配售 2 股，可配售股份总额为 125,722,459 股。其中，有限售

条件股股东可配售 48,797,396 股，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可配售 76,925,063 股。 

 

4、同方股份控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2007 年 10 月 26 日，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承诺以现金全额认购本次配股其可配股份，即 37,997,396 股。 

 

5、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 16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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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行对象 

 

(1)网下发售对象 

 

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指截止 2008 年 5 月 15 日(T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份的股东； 

 

(2)网上发售对象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指截止 2008 年 5 月 15 日(T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份的股东。 

 

7、发行方式：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原有限售条件股股

东采取网下定价发行方式。网上发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下发

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8、承销方式：代销。 

 

9、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以下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T-2 日) 

2008 年 5 月 13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发行公告 上午 9:30～10:30 停牌 

 

(T 日) 

2008 年 5 月 15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T+1 日)～(T+5 日) 

2008 年 5 月 16 日至 

2008 年 5 月 22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配股提示

公告，网下配股于 T+5 日下午

15：00 截止 

全天停牌 

(T+6 日) 

2008 年 5 月 23 日 

获取主承销商清算数据，网下

验资，确定老股东认配比例；

发行成功，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T+7 日) 

2008 年 5 月 26 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

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

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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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股缴款时间 

 

2008 年 5 月 16 日(T+1 日)起至 2008 年 5 月 22 日(T+5 日)的交易所正常交易时

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缴款地点 

 

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账

户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也可于缴款期内通

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等方式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授

权委托书、同方股份配股网下认购表、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在主承销商处办

理配股缴款手续。 

 

3、缴款方法 

 

无限售条件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时，填写“同方配股”认购单(请投资者根据所

在营业部的要求填写)，代码“700100”，配股价 16 元/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

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0.2)，可认购数量不足 1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

算法原则取整(精确算法指股东认购配股，可认购数量不足 1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

算法原则处理。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

分；对于计算出不足 1 股的部分[尾数保留三位小数]，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

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配股数量加总

与可配售数量一致。)(请投资者仔细查看“同方配股”可配证券余额)。在配股

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可配数量限额。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认购配股，填写同方配股网下认购表，配股价 16 元/股。配股

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0.2)并去尾取整数。有限售

条件股股东配股认购资金请划至主承销商指定的下述收款银行账户(划款时请务

必注明认购对象的名称和“同方配股认购资金”字样)：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44201501100059988888 

汇入行同城票据交换号：55011 

汇入行联行行号：56780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号：105584000021 

银行联系人：杨继生 

资金到账联系电话：0755-25882413 

认购表传真：0755-25325418、25325468 

认购咨询联系人：姜英爱、姚力、张小艳 

认购咨询电话：0755-25327739、25327738、2532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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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网下认购的配股对象必须在 2008 年 5 月 22 日(T+5 日)下午 15:00 前划出认

购资金，并向主承销商传真同方股份配股网下认购表、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人代表授权委托书(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可不提供本材料)、股东账户

卡、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复印件(注明认购对象的名称和“同方配股认购资

金”字样)，同时必须确保认购资金于 2008 年 5 月 22 日(T+5 日)下午 17:00 之

前到达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认购资金的认购为无效

申购。 

 

网下配股对象汇出认购款的资金账户与其在认购表中填列的退款银行信息必须

一致。 

 

三、验资与律师见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于 2008 年 5月 23日(T+6 日)对机构投资者网

下申购款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网下配股缴款的验资报告。 

 

北京海问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网下发行配售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 

 

四、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1、发行人：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荣泳霖 

注册地址： 北京海淀区清华园清华同方大厦 

董事会秘书： 孙岷 

证券事务代表： 张园园 

电话： 010－82399888 

传真： 010－82399765 

2、保荐人(主承销商)：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敬达 

注册地址： 深圳市八卦岭八卦三路平安大厦三层 

保荐代表人： 汪家胜、张同波 

联系人： 姜英爱、姚力、张小艳 

电话： 0755-25327739、25327738、25327743 

传真： 0755-25325418 

 

特此公告。 

 

 

 

          发行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08 年 5 月 19 日 


